
南皮职教中心实习考核办法 

 

顶岗实习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前的重要实践性环节，对于贯

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，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，培养职业道德，

使学生了解并适应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为加强顶岗实习期间

的学生管理，保证学生顺利完成顶岗实习任务，依据《中等职业

学校管理规程》、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学生必须完成实习规定的任务，交实习日(周)记、实习报告

及实习鉴定表，方可参加实习成绩评定。顶岗实习成绩考核由平

时工作表现（包括出勤、平时纪律等）、实习日志、实习单位考

核、实习报告四部分综合组成，各部分所占比例依次为 30%、20%、

30%、20%。 

学生实习成绩的评定，由专业科组织有关教师根据学生在实

习期间的劳动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实习报告、实习日(周)记、实习

考核等进行综合评定。实习成绩分为四个等第：优秀、良好、及

格、不及格。评定成绩为不及格者，必须重修，重修一般由学生

自己联系实习单位，并报专业科批准备案，专业科安排人员检查

考核。实习优秀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。 

实习成绩评定参考标准： 

1）优秀： 



①  完成实习大纲全部要求，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较

完整、系统地总结，实习周记质量高，并能运用所学理论对某些

问题加以深入分析或某些问题有独到见解或提出合理化建议。 

②  实习考核优秀或实习单位评价优秀。 

③  实习态度端正，遵守纪律好。 

2）良好： 

①  完成实习大纲全部要求，实习报告完成得较好，实习周

记认真，能运用所学理论对某些问题进行分析。 

②  实习考核良好或实习单位评价良好。 

③  实习态度端正，遵守纪律好。 

（3）及格： 

①  能达到实习大纲基本要求，能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

实习报告，内容基本正确，按要求完成实习报告和实习周记。 

②  实习考核较好或实习评价较好(含一般)。 

③  实习态度较端正，能遵守纪律。 

4）不及格： 

①  没有达到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。 

②  缺席累计时间达实习时间三分之一（工学交替或毕业实

习期间累计缺席两周）以上者。 

③  实习期间有严重违纪现象者。 

顶岗实习期间，学生要写实习日（周）志、进行总结。在顶

岗实习结束后，指导教师（含学校、实习单位指导教师）要对参



加顶岗实习学生的综合表现进行总结、考核、评比，对表现突出

的学生授予“学生顶岗实习先进个人”称号，并予以表彰、奖励。 

在顶岗实习结束后，对表现达“合格”及以上的学生，由学

校与企业一起颁发“学历证”。 

 


